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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概述 

2020 年 10 月 12 日，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世纪鼎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叶滨先生与四川特驱五月花教育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驱五月花”）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同日，特驱五月花与公司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根据上述

协议：叶滨拟将其持有的 50,000,000 股世纪鼎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75%）

转让给特驱五月花；同时将其持有的 45,744,700 股世纪鼎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8.00%）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全部委托给特驱五月花行使，特驱五月花与

叶滨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内就行使公司股东表决权事项保持一致行动。上述事项完

成后，世纪鼎利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特驱五月花，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育新与汪

辉武。特驱五月花拟以现金全额认购世纪鼎利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 A

股股票数量为 171,000,000 股（最终认购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要求为准），

占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92%。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完成后，表决权委托协议、一致行动协议将自动解除，特驱五月花将合计持有公

司 29.76%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0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为保持公司控制权的长期稳定，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叶滨先生与特驱五月

花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委托方：叶滨先生 

受托方：四川特驱五月花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原《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之相关事项，达成本补充协

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并执行： 

1、原《表决权委托协议》第 2.3 条约定如下： 

“若在《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董事会改选完成二十四（24）个月后，相关

方未完成本协议第 2.2 条第（1）至第（3）项任意一项事宜的，双方同意按照以

下方式执行： 

若因受托方自身原因导致本协议第 2.2 条第（1）至第（3）项任意一项未完

成的，本协议项下表决权委托终止； 

若非因受托方原因，包括因上市公司原因导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事项未及

时完成，以及因委托方、监管部门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等原因导致本协议第 2.2

条第（1）至第（3）项任意一项未完成的，则本协议项下表决权委托继续有效。

在该情况下，委托方有权自行决定减持委托股份，但委托方认可并同意受托方对

该等拟减持股份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具体而言，委托方将及时与受托

方沟通减持计划，并积极配合受托方行使优先购买权，如尽量不选择集中竞价方

式实施减持。若受托方就委托方减持部分股份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委托方减持

部分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在减持时终止。” 

现修改为：“若在《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董事会改选完成二十四（24）个

月后，相关方未完成本协议第 2.2 条第（1）至第（3）项任意一项事宜的，双方

同意本协议项下表决权委托继续有效。在该情况下，委托方有权自行决定减持委

托股份，但委托方认可并同意受托方对该等拟减持股份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

买权。具体而言，委托方将及时与受托方沟通减持计划，并积极配合受托方行使

优先购买权，如尽量不选择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减持。若受托方就委托方减持部分

股份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委托方减持部分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在减持时终

止。” 

2、除上述第二条的修改外，原《表决权委托协议》其他约定保持不变。 

3、本补充协议为原《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组成部分。原《表决权委托协议》



相关约定如与本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4、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叶滨先生与特驱五月花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3 日 


